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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

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

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

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

（十八期）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项目实施主体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查

了项目实施主体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就尽职调查事宜得到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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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体如下承诺：项目实施主体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

能及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

的签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

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证之充

分信赖是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

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

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

信用评级报告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及项目业主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主体、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

证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实

施方案及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本所

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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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称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

律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本期债券 指
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本项目 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2023 年厦门市供水

系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

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法律意见书》

德勤咨询 指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二至二十五期）

信息披露文件

《实施方案》 指

《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

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
指

指德勤咨询出具的《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

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

项债券（十八期）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

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发行人：厦门市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期限：10 年

发行总额：10,000 万元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的实施机构为厦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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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项目实施机构主体

资格情况如下：

1、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

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厦

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737896235B

法定代表人 郑小鹏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157 号水务大厦 18 楼

成立日期 2003 年 06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自 2003 年 06 月 27 日至 2053 年 06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智能水务系

统开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物联网应

用服务；市政设施管理；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计量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厦门市集美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0%；
厦门海沧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3.61%；

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83.39%。

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由厦门市集美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厦门海

沧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其中大股东厦门市

政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一家

国家出资企业。据此，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家国有企业。

2、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根据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

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

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2Y3CYY5A

法定代表人 王元清

住所 厦门市集美区乐天路 437 号第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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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7 年 03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7 年 03 月 21 日至 2067 年 03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天然水收集与分配；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由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

立，其中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厦门市水利局、厦门市市政园林

局，项目单位为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前述主体均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且其经营范围包括供水系

列工程相关业务，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本次拟申请发行专项债券的项目为厦

门市海沧水厂三期工程、翔安北水厂一期工程、厦门市西山水厂深度处理一期工

程、坂头右干渠改造工程—三南路（324 国道—杏林水厂段）、厦门市溪头水库

配套原水工程（同安东路至翔安北水厂段）。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厦门市海沧水厂三期工程

项目位于海沧区东孚镇，茂林水库东侧，海翔大道与孚莲路立交口西南侧地

块。该项目扩建土建规模 40 万立方米/天、设备安装规模 20 万立方米/天。总用

地面积 96901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1918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常规水

处理构筑物、污泥处理构筑物、送水泵房、加药间、改扩建水泵房等附属设施。

2、翔安北水厂一期工程

项目位于翔安区北部，新 324 国道与新曦大道交叉口东北角，主要建设水厂

1 座，本期建设供水规模为 15 万立方米/天，总用地面积约 123600 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 389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①水处理设施：新建土建规模为 15 万立方米/天的絮凝沉淀池、V型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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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冲洗泵房等土建，设备按 15 万立方米/天安装。

②污泥处理及附属设施：新建土建规模为 30 万吨/天的废水回收池、排泥池、

加药加氯间、吸水井、送水泵房污泥平衡池等；污泥脱水车间土建按照远期处理

规模 60 万立方米/天一次性建成；设备均按 15 万立方米/天安装；机修车间、综

合楼、门卫等附属建筑物一次性建成。

3、厦门市西山水厂深度处理一期工程

项目位于厦门市同安区同安大道与乌涂溪交叉口东南侧地块西山水厂厂区

红线内。本次深度处理一期工程 15 万立方米/天。设备安装规模为 15 万立方米/

天，中间提升泵房、臭氧接触池、颗粒活性炭滤池、反冲洗泵房和回收水池的土

建部分按满足 30 万立方米/天深度处理能力的需求建设，臭氧制备车间和液氧站

土建面积按满足 60 万立方米/天深度处理能力的需求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5280.94 平方米。

4、坂头右干渠改造工程—三南路（324 国道—杏林水厂段）

项目设计规模为 42 万立方米/天，预留远景最大供水规模为 50 万立方米/

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从石兜供水管 G324 国道分流口接入，工程终点为杏林

水厂，其中，坂头桥至灌口北路交汇口之间的管道不包括在本次设计范围内。本

次设计范围输水线路全长 5.94 千米，分两段布置，其中坂头桥取水口段（管段

A段）长度为 0.288 千米，灌口北路至杏林水厂段管段（管段 B段）长度为 5.67

千米，沿线顶管穿路 9处，跨河道 1处，穿高速 1处，穿铁路 1处。

5、厦门市溪头水库配套原水工程（同安东路至翔安北水厂段）

沿新 324 国道铺设的原水管道工程建设，管径约 DN2000，起至新 324 国道

同安东路，终至翔安北水厂，长约 7.2 千米。

（二）项目的审批情况

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情况如下：

1、厦门市海沧水厂三期工程

2020 年 01 月 17 日，厦门市发展改革委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二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厦发改投资〔2020〕24 号），

同意下达 2020 年第二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将厦门市海沧水厂三期工

程项目纳入 2020 年第二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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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3 月 19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50205202005005 号），确认该项目用地符合厦门市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拟同意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

2020 年 03 月 20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厦门市海沧水厂三期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厦发改核准〔2020〕9 号），同

意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单位，建设厦门市海沧水厂三期工程项目项目

单位。

2020 年 12 月 03 日，厦门市海沧生态环境局下发《厦门市海沧生态环境局

关于厦门市海沧水厂三期工程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厦海环审〔2020〕127 号），

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采取的环

境保护措施。

2020 年 12 月 28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010249 号），审核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和用途管制要求。后该证书有效期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

2021 年 05 月 25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海沧水厂三期工程核准变更的批复》（厦发改核准〔2021〕4 号），同意厦门

市海沧水厂三期工程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比例由 40%调整为 20%，即项目资本金

调整为 14899 万元。

2022 年 01 月 05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下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市海

沧区 2020 年度第四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22〕1 号），

同意厦门市人民政府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8.5621 公顷，按规划用途使用。

2022 年 03 月 22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50200202200055 号），经审核，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制要求。

2022 年 03 月 23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

划拨决定书》（厦府地〔2022〕73 号），同意向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划拨宗

地用于建设厦门市海沧水厂三期工程项目。

2022 年 04 月 02 日，厦门市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50200202204020402），经审查，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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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翔安北水厂一期工程

2021 年 11 月 24 日，厦门市发展改革委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1 年第四十三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厦发改投资〔2021〕

521 号），同意下达 2021 年第四十三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将翔安北

水厂一期工程项目纳入 2021 年第四十三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2022 年 06 月 30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翔安北水厂一期工程核准的批复》（厦发改核准〔2022〕4 号），同

意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单位，建设翔安北水厂一期工程。

2022 年 09 月 22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建字第 350200202200557 号），审核确认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和用途管制要求。

3、厦门市西山水厂深度处理一期工程

2021 年 08 月 25 日，厦门市发展改革委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三十二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厦发改投资〔2021〕

360 号），同意下达 2021 年第三十二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将厦门市

西山水厂一期工程项目纳入 2021 年第三十二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2022 年 09 月 21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厦门市西山水厂深度处理一期工程核准的批复》（厦发改核准〔2022〕

11 号），同意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单位，建设厦门市西山水厂

深度处理一期工程。

4、坂头右干渠改造工程—三南路（324 国道—杏林水厂段）

2021 年 11 月 24 日，厦门水利局下发《厦门市水利局关于坂头右干渠改造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行业审查的意见》（厦水许〔2021〕48 号），同意尽快建

设坂头右干渠改造工程。

2022 年 04 月 11 日，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厦门市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证明 (内资)》（编号:集发展备案【2022】190 号），载明厦门水务原水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单位，建设坂头右干渠改造工程—三南路（324 国道

—杏林水厂段）。

2022 年 05 月 25 日，厦门水利局下发《厦门市水利局关于坂头右干渠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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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三南路(324 国道一杏林水厂段)初步设计的批复》（厦水许〔2022〕29

号），原则同意上报的坂头右干渠改造工程—三南路(324 国道一杏林水厂段)项

目的初步设计及概算，工程总投资概算为 25480.18 万元(待审核),建设资金由建

设单位自筹。

5、厦门市溪头水库配套原水工程（同安东路至翔安北水厂段）

2021 年 12 月 13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

于下达 2021 年第四十六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厦发改投资

〔2021〕563 号），同意下达 2021 年第四十六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将厦门市溪头水库配套原水工程（同安东路至翔安北水厂段）纳入 2021 年第四

十六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2022 年 05 月 26 日，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厦门市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明 (内资)》（编号:厦发改备 2022054），载明厦门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作为业主单位，建设厦门市溪头水库配套原水工程（同安东路至翔安北水

厂段）。

2022 年 07 月 01 日，厦门市水利局下发《厦门市水利局关于厦门市溪头水

库配套原水工程(同安东路至翔安北水厂段)可行性研究报告行业审查的意见》

（厦水许(2022)33 号），同意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尽快建设厦

门市溪头水库配套原水工程（同安东路至翔安北水厂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部分子项目已经取得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施工许可证等开工前的必要的建设审批文件；部分子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依法适时完善工程施工许可等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专项债券涉及的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总投资估

算为 194,580.14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通过项目单位自筹、银行融资和发行专项

债等方式解决，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4,897.36 万元，其中 2022 年已使用

专项债 14,897.36 万元，2023 年拟发行专项债 10,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10 年。

详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金情况，请见本项目《实施方案》“二、项目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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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厦门供水系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主要来源于水厂的供水收入。

（二）项目资金平衡安排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显示：“本项目融资存续期内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

达到 5.22 倍，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5.14 倍”，“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

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厦门市供水系列工程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供水收入。

据此，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

师仅对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500000797781643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

格。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财务顾问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是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

的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217149445,

成立日期为：2015 年 01 月 06 日，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以承接服

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信息系统和技术支持管理、银行和金融企

业后台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离岸呼叫中心、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

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实业项目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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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融资并购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投资环境和招商策略研究咨

询、招商展览讲座策划；企业管理培训、企业管理培训咨询；税务咨询、投资咨

询、城市规划咨询、建筑工程咨询、财务评估咨询；产业规划与导入策略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税务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

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括财务评估咨询。

德勤咨询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

已完成资金筹措，并以专项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

来源。基于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德勤咨询未注意到本项目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

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

能力/资质。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政水务原水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均为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控股企业，且其经营范围包括供水系列工程相关业务，

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部分子项目已经取得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施工许可证等开工

前的必要的建设审批文件；部分子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适时完善工

程施工许可等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3、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水厂的供水收入。据此，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

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受

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对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理引

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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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

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转签字页，无正文）



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3 年厦门市供水系

列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法律

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东海霞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李燕梅 王必勇

经办律师：▁▁▁▁▁▁▁▁

李汶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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